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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DB3304/T 055—2020《产品质量安全分级分类分色通则》，与DB3304/T 055—2020相比，

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分级分类分色规则”（见第4章）；

——修改了“管理手段”要求（见5.2）；

——修改了“企业分类动态调整”要求（见5.3）；

——删除了附录A、B、C（见2020版附录）。

本文件由嘉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嘉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桐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马云龙、刘增、黄健民、毛海雁、安然、郑玲、楼诗峥、徐如珍。

本文件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DB3304/T 055—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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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质量安全分级分类分色通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产品质量安全分级分类分色的规则、分级分类管理界定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无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分级分类分色规则

4.1 产品分级

4.1.1 评估依据

产品分级主要依据以下评估内容：

a) 产品质量安全情况；

b) 产品监督抽查结果；

c) 产品质量舆情状况；

d) 产品准入、监管要求；

e) 党委、政府工作要求等。

4.1.2 分级规则

4.1.2.1 综合评估产品质量风险后，按照风险程度从高到低，将产品依次划分为一级、二级和三级风

险产品，并对分级结果进行动态调整。

4.1.2.2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一级风险产品：

a) 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的；

b) 各级党委、政府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部署实施产品质量预警或者整治的；

c) 辖区内涉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同一种产品，近两年监督抽查批次 20 批次以上且不

合格率 30%以上的；

d)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或设区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指定的。

4.1.2.3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二级风险产品：

a) 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等市场准入、备案管理的；

b) 辖区内涉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同一种产品，近两年监督抽查批次 20 批次以上且不

合格率 20%以上 30%以下的；

c) 辖区内不涉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同一种产品，近两年监督抽查批次 20 批次以上且

不合格率 20%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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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或设区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指定的。

4.1.2.4 除一级、二级风险产品以外的产品，为三级风险产品。

4.2 企业分类

4.2.1 根据企业履行产品质量主体责任状况及质量违法情况，将生产企业分为两个类别：高风险企业

和低风险企业。

4.2.2 上一年内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为高风险企业：

a) 产品质量违法被立案查处的；

b)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不合格的；

c) 拒绝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的；

d) 违反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规定的；

e) 违反强制性产品认证规定的；

f) 违反能效、水效管理规定的。

4.2.3 高风险企业以外的企业，为低风险企业。

4.3 区域分色

依据高风险企业占比情况，采用红、橙、黄、绿色标注形成“四色矢量图”，动态掌握全市风险企

业分布情况，具体划分规则如下：

a) 红色区域：该县（市、区）高风险企业占比在 15%及以上；

b) 橙色区域：该县（市、区）高风险企业占比在 10%及以上且在 15%以下；

c) 黄色区域：该县（市、区）高风险企业占比在 5%及以上且在 10%以下；

d) 绿色区域：该县（市、区）高风险企业占比在 5%以下。

5 分级分类管理界定

5.1 管理范围

应按照设区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发布的本年度重点监管产品目录执行。

5.2 管理手段

5.2.1 根据产品分级、企业分类情况，采取加严监管、日常监管和信用监管等模式实行差异化监管：

——加严监管：不低于 50%比例的“双随机”监督抽查；

——日常监管：不低于 30%比例的“双随机”监督抽查；

——信用监管：不低于 10%比例的“双随机”监督抽查。

5.2.2 对高风险企业，由属地县局实施 100%全覆盖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5.2.3 对低风险企业，涉及生产一级风险产品的，实施加严监管；涉及生产二级风险产品，实施日常

监管；涉及生产三级风险产品，实施信用监管。

5.2.4 一级风险产品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开展产品质量整治：

a) 企业生产的同一种产品，年度内监督抽查数量 20 批次以上，且批次不合格率 40%以上的；

b) 发生较大及以上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的；

c) 被各级党委、政府以及市场监管总局、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设区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要求开展产

品质量整治的。

5.3 企业分类动态调整

5.3.1 结合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产品质量监管及社会反映等情况，及时动态调整企业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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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高风险企业一年内未出现第 4.2.2 条所列情形的，恢复为低风险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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